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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鑫远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2024 年 11 月 5 日，湖南鑫远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远股

份”或“公司”）基于未来整体发展战略考虑，与兰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黄河集团”）、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盛工贸”）、兰州

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盛投资”）、兰州天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曙实业”）、杨世江（以上黄河集团、新盛工贸、新盛投资、天曙实业、

杨世江统称“杨世江一方”，根据文义，可指其中一方或多方）、湖南鑫远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远集团”）、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成

投资”）、谭岳鑫（以上鑫远集团、昱成投资、鑫远股份、谭岳鑫统称“谭岳鑫一

方” ，根据文义，可指其中一方或多方）签署了《框架协议》，由杨世江一方向谭

岳鑫一方转让新盛投资 50.70%的股权，从而杨世江一方退出间接控股兰州黄河，谭

岳鑫一方以转让其以 2.9 亿元增资入股天曙实业后所持的天曙实业 51%股权和定向

减资新盛工贸 45.95%股权的方式退出天曙实业和新盛工贸。鑫远股份作为谭岳鑫控

制的公司，作为最终承接新盛投资 50.70%股权的主体，从而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黄河”，股票代码 000929）

的间接控股股东。

一、交易基本情况

1、交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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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黄河集团、昱成投资、鑫远集团、新盛工贸协商，黄河集团放弃（2021）甘

01 民初 1245 号案件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达成协议。2024 年 11 月 4 日 ，甘肃省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1）甘 01 民初 1245 号，对上述四方达成

的协议予以确认：

（1）为实现昱成投资持有新盛投资 100%股权，并间接控股上市公司的目的，

新盛工贸于本协议达成后向昱成投资转让所持新盛投资 50.7%的股权，昱成投资按

照本协议确定的方式向新盛工贸支付对价。具体交易过程为：

昱成投资于本协议达成后向黄河集团指定的天曙实业认缴增资 2.9 亿元（分三

次实缴），获得天曙实业 51%的股权。

昱成投资向天曙实业实缴首笔出资1.5亿元后，新盛工贸将所持新盛投资50.7%

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昱成投资名下，并将新盛投资（资产、证照、印章、会计账簿、

会计凭证、银行账户、证券账户、文件）予以移交。

新盛工贸向昱成投资转让所持新盛投资 50.7%股权的对价为：昱成投资所持天

曙实业 51%的股权和新盛工贸 45.95%的股权。新盛工贸履行本协议所确定的转让所

持新盛投资 50.7%股权的义务后，昱成投资将所持天曙实业 51%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新

盛工贸，新盛工贸通过定向减资的方式收回昱成投资所持新盛工贸 45.95%股权。

（2）新盛工贸所持新盛投资 50.7%股权变更登记至昱成投资名下后，昱成投资

配合新盛工贸达成同意延长经营期限的股东会决议。

（3）本协议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当日，各方签订《框架协议》。

2、交易概述

根据上述《框架协议》的约定，鑫远股份未来拟持有新盛投资 50.70%股权，预

计将成为兰州黄河的间接控股股东。

（一）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鑫远股份的交易对手方为昱成投资，昱成投资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故本次交

易预计将构成关联交易。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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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盛投资的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本次交易可能将构成《非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针对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鑫远股份

拟以 2.9 亿元现金收购昱成投资持有的新盛投资 50.70%股权的协议尚未签订。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上述议

案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谭岳鑫、宋敏回避表决。

2024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关于签署框架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3人，实际出席董事 3人。上述议案表决

结果为：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蔡江、段蓉回避表决。因投票

票数不足半数以上，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兰州黄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家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兰州市

七里河区郑家庄 10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2243470708，法定代表人：

王远。

2、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

一家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甘肃省

兰州市七里河区滨河西路 117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103793345，法定

代表人：杨世江。

3、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一家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兰州市

七里河区郑家庄 10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896058238，法定代表人：

杨世江。

4、兰州天曙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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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甘肃省

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街道武山路 24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3MA74DKJL19，

法定代表人：杨世江。

5、杨世江

一名中国籍自然人，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620103196605121911。

6、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一家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长沙市

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20 栋 10 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074416863，

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7、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一家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湖南省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20 栋 906-01 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43188956A，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8、湖南鑫远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按照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代码 874145，其注册地址为长沙市开福区沐霞路 9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82890537N，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9、谭岳鑫

一名中国籍自然人，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430111196401133333。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2008 年 3 月 8 日，鑫远集团、黄河集团、新盛工贸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黄河集团、新盛工贸、新盛投资、杨世江与鑫远集团、昱成投资、谭岳鑫之间就新

盛工贸、新盛投资的股权及各方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书》之履行以及新盛工贸清

算等事项存在纠纷。为此，经各方协商，达成本协议。

杨世江一方向谭岳鑫一方转让新盛投资 50.70%的股权，从而杨世江一方退出间

接控股兰州黄河，谭岳鑫一方以转让其以 2.9 亿元增资入股天曙实业后所持的天曙

实业 51%股权和定向减资新盛工贸 45.95%股权的方式退出天曙实业和新盛工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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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股份作为谭岳鑫控制的公司，作为最终承接新盛投资 50.70%股权的主体，从而成

为兰州黄河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昱成投资以 2.9 亿元向天曙实业增资，以获取天曙实业 51%的股权。

1、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同意或确认新盛工贸可以转让新盛投资50.70%股权

的前提下，昱成投资向杨世江实际控制的天曙实业增资人民币2.9亿元，以取得天曙

实业51%的股权。增资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增资款1.5亿元在办理完昱成投资向天

曙实业增资并持有其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天曙实业；第二

期增资款5000万元在新盛投资交割日后2个月内支付至天曙实业，如本协议中约定的

兰州黄河治理结构变更在新盛投资交割日后45日内尚未完成，则第二期增资款延期

至本协议中约定的兰州黄河治理结构变更后2个月内支付至天曙实业；第三期增资款

9000万元在新盛投资交割日后12个月内支付至天曙实业，如本协议中约定的兰州黄

河治理结构变更在新盛投资交割日后45日内尚未完成，则第三期增资款延期至本协

议中约定的兰州黄河治理结构变更后12个月内支付至天曙实业。

2、天曙实业用于收取上述第一期增资款的银行账户由各方共管（以下简称“共

管账户”），在新盛投资交割日前，1.5亿元增资款不可使用，新盛投资交割日后三

个工作日内解除对共管账户的共管，由杨世江一方独立管控该账户；

3、谭岳鑫为昱成投资履行上述第二期增资款5000万和第三期增资款9000万元的

支付义务提供个人无限连带保证担保；杨世江保证天曙实业无任何负债或担保等或

有负债及义务，否则相关负债及或有负债全部由杨世江个人负责清偿或承担；

4、如杨世江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新盛投资交割和兰州黄河治理结构

变更，谭岳鑫一方有权要求杨世江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有权按照本协议第8条的约

定单方解除协议。如杨世江一方按期完成新盛投资交割后谭岳鑫一方未按照本协议

约定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新盛工贸强制清算，杨世江一方有权要求谭岳

鑫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有权按照本协议第8条的约定单方解除协议。

本次交易的第一步完成后，昱成投资持有天曙实业 51%的股权，黄河集团持有

天曙实业 49%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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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新盛工贸以其持有的新盛投资 50.70%股权置换昱成投资持有的天曙实

业 51%股权及昱成投资持有的新盛工贸 45.95%股权。

1、新盛工贸将其持有的新盛投资50.70%股权转让给昱成投资并完成新盛投资交

割后3个工作日内，新盛工贸所有股东达成同意延长经营期限的股东会决议，昱成投

资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销新盛工贸强制清算的申请；

2、昱成投资将其持有的天曙实业51%股权转让给新盛工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后，昱成投资认缴但尚未出资到位的1.4亿元，昱成投资承诺代新盛工贸继续按照

本协议约定支付增资款；

3、昱成投资以定向减资方式退出新盛工贸，新盛工贸无需向昱成投资另行支付

减资款；

4、前述第二步第（1）项所涉及的新盛投资交割应于昱成投资1.5亿元增资款支

付至天曙实业共管账户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前述第二步第（2）项涉及的天曙实业

51%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第二步第（3）项所涉及的新盛工贸减资股东会决议须

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撤销新盛工贸强制清算的裁定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完成或作出。

也即：昱成投资收购新盛工贸持有的新盛投资 50.70%的股权，需要向新盛工贸

支付的对价为：昱成投资持有的天曙实业 51%股权及新盛工贸 45.95%的股权。本次

交易的第二步完成后，昱成投资将持有新盛投资 100%的股权，杨世江一方持有天曙

实业和新盛工贸 100%的股权。

第三步：鑫远股份拟以 2.9 亿元现金收购昱成投资持有的新盛投资 50.7%股权。

1、昱成投资持有新盛投资100%股权后，鑫远股份以2.9亿元的价格收购昱成投

资持有的新盛投资50.70%股权；

2、鑫远股份应支付给昱成投资的收购价款中的1.5亿元在本协议生效后预付给

昱成投资，以便昱成投资可以向天曙实业支付第一期增资款，收购价款中的5000万

元和9000万元分别于上述第一步中的第二、三期增资款支付截止时间前支付。

本交易第三步完成后，鑫远股份将持有新盛投资 50.70%股权，成为兰州黄河的

间接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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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兰州黄河股权结构如下：

本协议经各方中的非自然人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以及各方

中的自然人签字后成立且对除鑫远股份外的其他各方生效，鑫远股份股东大会通过

本协议后，本协议亦对鑫远股份生效。

四、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基于未来整体发展战略考虑，促进公司快速发展，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协议系各方就建立合作关系而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各方达成合作的框架性

约定，本协议所涉及鑫远股份与昱成投资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合同方可

实施，具体合作事项及实施进展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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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中关于鑫远股份收购昱成投资持有的新盛投资 50.70%股权的收购价格

为预估数值，待针对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由鑫

远股份与湖南昱成经协商后另行签订相关合同作为结算依据。

本次交易第一步及第二步所约定的内容涉及昱成投资、天曙实业、新盛工贸、

新盛投资等其他各方之间的交易行为，与鑫远股份无直接关联。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做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综合竞争

力，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和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及子公司的

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监督机制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积极防范上述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湖南鑫远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湖南鑫远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湖南鑫远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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